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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政办发〔2021〕24号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滕州市2021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征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滕州市2021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1月10日




滕州市2021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征缴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枣庄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枣政发〔2014〕10号）、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等6部门《关于做好政府资助人员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枣税发〔2020〕36号）等文件规定，为做好我市2021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引导、鼓励城乡居民缴费参保，进一步扩大全市居民医保覆盖范围，促进应保尽保，全面完成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目标任务，为全面建设美德滕州、文明滕州、富强滕州奠定坚实基础。
二、征缴内容
（一）征缴标准：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财政补助两部分组成。2021年度，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280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不低于550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等人员个人缴费享受政府资助。
（二）政府资助缴费人员范围:（1）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即时帮扶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保个人缴费部分由市财政承担；（2）60岁(含60岁)—69岁老年人，参保个人缴费部分由市财政承担50%，70岁（含70岁）以上老年人，参保个人缴费部分由市财政承担；（3）农村一女、双女、独生子女伤亡病残家庭孩子及其父母，参保个人缴费部分由市、镇（街）财政各承担50%；（4）重度残疾人，参保个人缴费部分由市财政承担；（5）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参保个人缴费部分由市财政承担。
符合政府资助人员的资格认定，由相关部门根据职责确定；符合多个资助条件的，按最高资助待遇交费，不能重复享受资助。以上资助资金列入市、镇（街）财政预算。
（三）集中征缴期：2020年11月1日—12月20日（政府资助人员可延长1个月），居民应在规定时间内参保缴费，否则需全额缴纳包括各级政府补助（资助）资金在内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且缴费30日后方可享受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四）征缴范围：具有我市户籍且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的城乡居民；在我市各类全日制高等学校（含民办高校、技师学院）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的非滕州市户籍学生；在我市长期居住且取得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及其随迁子女。
（五）征缴方式：（1）普通居民，以镇街为主导，组织辖区内村（社区）城乡居民开展集中征缴工作。可组织居民个人通过建行裕农通、电子税务局、微信、支付宝、银联商务二维码、办税（缴费）服务大厅、银行柜台等多种渠道办理个人缴费。（2）政府资助人员，由市扶贫办、市民政局、市卫健局、市残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别确认政府资助人员的资格信息，核对无误后向市医保局提供《政府资助人员名单》,作为最终财政配套依据。
（六）征缴任务：见附件《2021年度各镇街居民医保参保征缴任务表》。
三、任务分工
（一）各镇街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征缴宣传工作，切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负责做好参保登记、信息传递等工作；负责组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集中征缴，并加强资金监管工作，确保资助资金及个人缴纳资金按时划入国库指定银行账户；各镇街要做好集中征缴期间的舆情管控工作。
（二）市扶贫办、市民政局、市卫健局、市残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负责及时、准确做好各类资助人员的信息提供和资格确认工作，对市税务局、市医保局反馈的错误信息及时核实，确保享受政府资助人员不遗漏、不重复。
（三）市财政局负责做好资助资金和配套资金的拨付、审核和监管工作。
（四）市税务局负责保障各缴费渠道畅通，及时将缴费信息共享给市医保局；牵头组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指导各镇街开展居民缴费工作，确保按时完成征缴任务；会同市医保局向市财政局提交资助资金拨付申请。
（五）市医保局负责配合市税务局做好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业务的指导工作。对各部门提供的政府资助人员名单及信息及时汇总、传递至市税务局，会同市税务局向市财政局提交资助资金拨付申请。
（六）市委市政府督办中心联合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市医保局等部门，定期督导调度镇街征缴进度。
（七）市融媒体中心要配合做好征缴宣传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是组织实施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的责任主体，要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领导工作机制，并在组织、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重点保障。
（二）明确目标，细化工作措施。各镇街要明确任务目标，确保覆盖率超过98%，细化工作任务，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强化时间节点，召开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动员会议，全面部署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征缴期间，不准截留、挪用居民个人缴费资金，不准搭车收费、捆绑收费、超标准收费，确保缴费资金安全，确保12月20日前全面完成征缴任务。
（三）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各镇街要加大宣传力度，将征缴标准和政策宣传紧密结合起来，发挥两定医药机构、办事大厅等主阵地优势，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和手机报等媒体刊播征缴信息，LED屏滚动播放，派发宣传单等，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开展宣传。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用好“微信”新媒体，扩大宣传覆盖面，形成人人知晓、人人关注的浓厚氛围。
（四）密切协作，及时报送情况。各部门要按照分工要求，落实部门职责，加强信息共享，全力推进征缴工作。要优先落实政府资助人员参保缴费工作，确保100%资助参保。各部门信息报送工作要明确专人负责。税务、财政、医保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五）强化督查，确保完成任务。市委市政府督办中心要对各镇街参保缴费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督查，根据完成任务情况排名，对排名靠前的给予表扬，对影响全市进度的进行通报。各部门、各镇街要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明确职责，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对思想不重视、工作拖拉、措施不力，影响全市征缴进度和任务完成质量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附件：2021年度各镇街居民医保参保征缴任务表






附件

2021年度各镇街居民医保参保征缴任务表

	镇街
	参保任务数（人）

	鲍沟镇
	85717

	滨湖镇
	105772

	柴胡店镇
	41197

	东郭镇
	117742

	大坞镇
	88657

	官桥镇
	65662

	洪绪镇
	36052

	界河镇
	71227

	级索镇
	88132

	姜屯镇
	86347

	龙阳镇
	74902

	木石镇
	48022

	南沙河镇
	45922

	西岗镇
	83265

	羊庄镇
	85507

	张汪镇
	80257

	北辛街道
	66623

	东沙河街道
	56002

	荆河街道
	69773

	龙泉街道
	68513

	善南街道
	22050

	合计
	148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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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武部。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1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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